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关于印发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减免责

“四张清单”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和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推进包

容审慎监管，激发旅游文化市场活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省司法厅《关于规范编

制和实施减免责“四张清单”的函》的要求，我厅研究制定了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减免责“四张清单”（包括《海南省旅游

文化市场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

从轻行政处罚清单》《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减轻行政处罚

清单》《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

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各市、县、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应当认真落实减免责“四张清单”要求，依法适用减免

责“四张清单”的规定。适用减免责“四张清单”时，对应的

违法行为需同时满足列明的适用条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

处罚裁量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严格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对适用减免责《清



单》的执法行为应全程记录，录入有关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同

时做好相关材料立卷归档工作，接受监督检查。

三、对于适用减免责“四张清单”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应

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运用约谈、引导、建

议、提醒、回访等行政指导手段，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促进当

事人依法合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提升法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

识。

四、减免责“四张清单”适用情况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予以阐明。“四张清单”可以作为行政处罚决定说理的依

据，但不得直接作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不得在行政处罚告

知书、决定书中作为处罚依据予以援引。

五、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部委、省政府对不予处罚

或者从轻减轻处罚适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减免责“四张清单”自 2025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2024 年 12 月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编制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序

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罚则） 法律依据（违则）

1

旅行社及其分

社、服务网点未

悬挂旅行社业务

经营许可证、备

案登记证明

1.已依法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旅行社分社

备案登记证明》或

者《旅行社服务网

点备案登记证

明》；

2.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七

条：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

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设立服务

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案，或者旅

行社及其分社、服务网点未悬挂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登记证

明的，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

罚款。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六条：旅行

社及其分社、服务网

点，应当将《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旅

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

明》或者《旅行社服务

网点备案登记证明》，

与营业执照一起，悬挂

在经营场所的显要位

置。

2

导游在执业过程

中未携带电子导

游证、佩戴导游

立即自行改正或在

责令改正期限内改

正。

《海南经济特区导游管理规定》第

十四条第一款：导游人员从事导游

活动，应当佩戴导游证，着装整

《导游管理办法》第二

十条第一款：导游在执

业过程中应当携带电子



身份标识，并开

启导游执业相关

应用软件

洁。罚则第二十九条：导游人员未

带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的，由旅游

部门责令改正，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导游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

第（二）项：导游违反本办法有关

规定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的，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罚.《导

游人员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导

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未佩戴导游

证的，由旅游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500元以下的罚

款。

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

标识，并开启导游执业

相关应用软件。



3

娱乐场所未在显

著位置悬挂娱乐

经营许可证

1.已依法取得《娱

乐经营许可证》；

2.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三

条：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

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娱乐场所

应当在显著位置悬挂娱

乐经营许可证、未成年

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

标志应当注明

“12318”文化市场举

报电话。

4

娱乐场所从业人

员在营业期间未

统一着装并佩带

工作标志

1.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2.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第（三）项：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1个月至 3个月：（三）从业

人员在营业期间未统一着装并佩带

工作标志的。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营

业期间，娱乐场所的从

业人员应当统一着工作

服，佩戴工作标志并携

带居民身份证或者外国

人就业许可证。

5

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未悬挂《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

1.已依法取得《网

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

2.没有造成危害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

条：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在



证》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3.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五）

未悬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或

者未成年人禁入标志的。

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悬

挂《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

6

经营单位从事艺

术品经营活动未

备案

1.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2.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

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款。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一款：设

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

的经营单位，应当到其

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领营业执照，并在领取

营业执照之日起15日

内，到其住所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

门备案。



7

其他经营单位增

设艺术品经营业

务未按规定办理

备案手续

1.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或者危害后果轻

微；

2.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的期限

内改正。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第十九

条：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

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责令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10000元以下罚款。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

法》第五条第二款：其

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

经营业务的，应当按前

款办理备案手续。

8

非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逾期

未办理备案手续

1.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改正；

2.经复查没有此类

违法行为。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二

十二条：非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逾期未办理备

案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

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互联网文化活动，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第十条：非经营

性互联网文化单位，应

当自设立之日起60日

内向所在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

化行政部门备案，并提

交下列文件：（一）备

案表；（二）章程；

（三）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文件；（四）域名登记

证明；（五）依法需要

提交的其他文件。



9

非经营性互联网

文化单位未在其

网站主页的显著

位置标明备案编

号、国务院信息

产业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

直辖市电信管理

机构备案编号

1.已依法向文化行

政部门、国务院信

息产业主管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电信管理机构

备案；

2.立即自行改正或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

改正；

3.经复查没有此类

违法行为。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二

十三条第二款：非经营性互联网文

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

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限期

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互联

网文化活动，并处500元以下罚

款。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

规定》第十二条：互联

网文化单位应当在其网

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

文化行政部门颁发的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

证》编号或者备案编

号，标明国务院信息产

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

机构颁发的经营许可证

编号或者备案编号。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从轻行政处罚清单

编制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序

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罚则） 法律依据（违则）

1

对擅自引进外

商投资、设立

服务网点未在

规定期限内备

案的处罚

危害后果轻微，并具备以

下四项条件之一：

1.在规定时间内主动备

案；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

掌握的违法行为；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

七条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

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

条的规定，擅自引进外商投资、

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限内备

案，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服务

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备案登记证明的，由县级以

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旅行社条例实施细

则》

第十二条第三款 外

商投资旅行社的，适

用《条例》第三章的

规定。未经批准，旅

行社不得引进外商投

资。

2

对娱乐场所为

未经文化主管

部门批准的营

业性演出活动

危害后果轻微，并具备以

下两项条件之一：

1.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三十一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

《娱乐场所管理办

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娱乐场所不得为未经



提供场地的行

政处罚

2.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

责令改正，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

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

场地。

3

对文艺表演团

体变更营业性

演出经营项目

未向原发证机

关申请换发营

业性演出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

危害后果轻微，并具备以

下四项条件之一：

1.在规定时限内及时申请

换发许可证，主动消除或

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

果；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

掌握的违法行为；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

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取缔，没

收演出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 8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 万元以

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

规定，变更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

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的。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八条第一款 文艺

表演团体变更名称、

住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营业

性演出经营项目，应

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

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并依法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

登记。

4

对艺术考级机

构主要负责

人、办公地点

危害后果轻微，并具备以

下四项条件之一：

1.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备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艺术考级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文化行

《社会艺术水平考级

管理办法》 第十一

条 艺术考级机构主



有变动未按规

定向审批机关

备案的行政处

罚

案，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

法行为危害后果；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

施违法行为；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

掌握的违法行为；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表现。

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

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处

10000 元以下罚款：（五）艺术

考级机构主要负责人、办公地点

有变动未按规定向审批机关备案

的。

要负责人、办公地点

有变动的，应当自变

动之日起 20 日内，

报审批机关备案。

5

对文艺表演团

体变更名称、

住所、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

负责人未向原

发证机关申请

换发营业性演

出许可证的行

政处罚

具备以下两项条件之一：

1.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

为，能当场按规定悬挂，

且危害后果轻微；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变更名称、住

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八条第一款 文艺

表演团体变更名称、

住所、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营业

性演出经营项目，应

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

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并依法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

登记。



6

对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领取营

业执照后未办

理备案手续的

行政处罚

具备以下两项条件之一：

1.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

为，能在规定时间主动备

案，且危害后果轻微；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

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七条第二款演出场

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

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日内向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

部门备案。

7

对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变更名

称、住所、法

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未向原备案机

关重新备案的

行政处罚

具备以下两项条件之一：

1.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

为，能在规定时间主动备

案，且危害后果轻微；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

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八条第二款：演出

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

称、住所、法定代表

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

记，并向原备案机关

重新备案。



8

对个体演员、

个体演出经纪

人领取营业执

照后未办理备

案手续的行政

处罚

具备以下两项条件之一：

1.初次被发现实施违法行

为，能在规定时间主动备

案，且危害后果轻微；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七

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二款、第九

条第二款规定，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

第九条第二款：个体

演员、个体演出经纪

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

照之日起 20 日内向

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编制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序

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罚则） 法律依据（违则）

1

对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单位未建

立场内巡查制

度的行政处罚

危害后果轻微，并具备下列条

件之一：

1.在规定时限内建立场内巡查

制度，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

法行为；

3.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

的违法行为；

4.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

有立功表现。

第三十二条 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文化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依据各自职权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150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直至由文化行

政部门吊销《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

（二）未建立场内巡查制

度；

第十九条 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

位应当实施经营管理技

术措施，建立场内巡查

制度，发现上网消费者

有本条例第十四条、第

十五条、第十八条所列

行为或者有其他违法行

为的，应当立即予以制

止并向文化行政部门、

公安机关举报。



— 15 —

海南省旅游文化市场领域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
编制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序

号
事项名称 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罚则）

1

对“擅自从事互

联网上网服务经

营活动”的行政

强制

危害后果轻

微，并具备以

下两项条件之

一：

1.受他人胁迫

实施违法行

为；

2.配合行政机

关查处违法行

为有立功表

现。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擅自从事

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文化行政部

门或者由文化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

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

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

触犯刑律的，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

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由文化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从事

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违法经营

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 5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 1万元

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